
第三次资产出租竞价公告(长洲路 259 号) 

一、出租标的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坪岗长洲路 265 号（现地址：长洲路 259 号，建筑面积

456 ㎡），租期 5年，从第二年起租金每年递增 5%，设免租期 1个月。 

二、租金底价及交付 

（一）本次出租竞价设立保留价，未达到保留价的报价我行不予接受。 

（二）现状交付。我行将按照现状交付出租标的，承租人须自行承担出租标

的的装修装饰、消防建设、水电物管等一切费用及使用安全责任。 

三、竞价担保 

（一）竞价保证金为人民币 37000 元。竞价人应于 2020 年 6月 24 日 17:00

前把竞价保证金通过转账方式存入我行以下账户（截止时间以竞价保证金到达我

行账户时间为准）：并备注转账用途为长洲路 259 号租赁竞价保证金。 

账户名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5871543000000111 

开户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 

（二）未交纳竞价保证金的报价不符合参与竞价条件，我行一律予以拒绝 

（三）成交竞价人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将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自动转为租赁

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其他竞价人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将在开价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

被不计息原额原路退回。 

四、流程安排 

（一）竞价人应于 2020 年 6月 24 日 17:30 前到广州市黄埔区映日路 9号 2

楼 209 领取竞价文件。联系人：梁先生，联系电话：020-22205079。 

（二）标的展示时间：2020 年 6 月 22 日，竞价人应提前预约。 

（三）报价书提交时间：2020 年 6 月 28 日 9:30～10:00。 

（四）开价时间：2020 年 6 月 28 日 10:00。 

（五）开价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映日路 9号 2 楼会议室。 

五、租赁要求 

（一）我行按月收取租金，承租人须在每月 20日前交纳当月租金，逾期交

纳租金的，按应交未交租金总额的 0.5%/天支付滞纳金； 

（二）承租人须自行承担租赁期间所产生的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清洁、

水电报装等一切费用及建筑安全责任； 

（三）租赁用途为办公，承租人不得擅自改变租赁用途、不得利用租赁物业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不得未经我行同意转租等，否则我行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

没收保证金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 

（四）承租人对出租标的进行装修改造时不得影响出租标的的主体结构，装

修费用及装修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承租人承担。  

（五）拟出租资产所处地段发生三旧改造或改建征地等不可控事宜，租赁双

方可协议解除租赁合同。 

（六）如遇同等报价条件，原租户享有该资产的租赁优先权。 

六、注意事项 

（一）竞价人为个人的，必须由本人持身份证原件领取竞价文件和参与报价，

不可委托代理。 

（二）竞价人为组织的，由该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竞价人的营业执照或成立许可证明复印件以及竞价人公章领取竞价文件和参与



报价。若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无法亲自领取竞价文件和参与报价的，可委托代理

人代理。代理人须持竞价人的营业执照或成立许可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以及竞价人公章领取竞

价文件和参与报价。 

（三）成交竞价人为出租标的的承租人，必须以本人（或组织）名义与我行

签订租赁合同。成交竞价人不得在竞价成功后变更其他主体作为出租标的的承租

人。 

（四）在开价前，无论竞价人是否已交纳竞价保证金或是否已提交报价书，

我行均有权撤销本次竞价。请竞价人密切留意我行网站公告，并保持通讯设备畅

通。撤销本次竞价后，我行将不计息原额原路退回各竞价人交纳的竞价保证金。 

本公告不构成邀约邀请，具体情况以竞价文件为准。联系人：梁先生，联系

电话：020-22205079。 

（五）本次公告自 2020 年 6月 11 日至 2020 年 6月 24 日止。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